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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

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会议强调，加强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

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在过去的二十余

年，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取得的成就有目

共睹，但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在诉源治理中的作

用尚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部分当事人对人民调解

不信任、疑难复杂案件调解成功率低、案件久调不

决等问题仍然存在，大量的案件不得不重回诉讼

解决的老路。在辖区内医疗资源充沛的基层法

院，医疗纠纷诉讼积案数量巨大，审理周期漫长，

审判人员工作压力大，医疗纠纷立案难已然常态

化［1］。在诉源治理的政策目标下，在既有成功经验

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优化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

制，以期实现人民调解应有的源头预防、前端化

解、关口把控等功能。

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构的

时代背景及改革举措

（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构的时代背景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鲜明的中国特色纠纷处理

制度，展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效能。但在《医疗事

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专门立法中，

并没有明确将人民调解列为纠纷解决途径。进入

21世纪后，由于医疗服务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及患

者权利意识增强等因素，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患

矛盾激化，医疗纠纷案件激增。传统的行政调解、

民事诉讼等途径都无法满足纠纷处理的需要。

为了增进医患关系和谐，提高医疗纠纷处理

效率，全国各地开始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包

括专门性仲裁、专门性调解以及人民调解参与医

疗纠纷的解决等诸多模式。例如天津于 2006年推

行由仲裁委员会负责医疗纠纷调解；南京于2003年
成立了营利性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上海和山西

于 2006年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各

地先行先试，效果差异较为明显。其中，以上海和

山西为代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凭借其专

业、中立、无偿等优势获得广泛关注。2010年，司

法部、卫生部、保监会在《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工作的意见》中高度肯定了人民调解工作在

化解医疗纠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随后各地积极

响应，相继挂牌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简称医调委）。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建构的改革举措

为了有序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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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

意见》《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一系列法律文件，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

提出诸多意见。

1. 在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中立性建设

方面

为了避免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护短”，医调委

必须从卫生系统的利益中独立出来［3］。在组织建构

上采取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共同指导或

是协同法院政府等更多部门成立指导委员会进行

指导的方式［4］。实践中，医调委大多设置在司法行

政部门之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作的法律援

助机构。

2. 在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性建

设方面

医疗纠纷案件不仅专业性强，处理时还要注意

疏导双方的对立情绪，调解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

知识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因此在人员组成上，医

调委吸纳了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

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人员、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

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各医调委

基本配备了 3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开展入职培

训，定期组织学习交流。

3. 在建立健全医调委的保障机制方面

钱袋子是医调委发展的关键。人民调解不收

取任何费用，其经费由设立单位解决，鼓励社会捐

赠和公益赞助。实践中，医调委经费大多由政府

财政拨款，专款专用，以解决经费短缺难题，还在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医调委的中立性。

4. 在规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工

作方面

逐步建立健全调解程序。对受理范围、处理时

限做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委托司法

鉴定制度以明确责任划分，弥补调解员医学专业知

识不足的欠缺。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增进调保

对接，快速理赔。建立司法确认程序，确保调解结

果得以兑现。

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

愈来愈成熟规范，其在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方式中的

地位也不断提升。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

条例》首次正式确立人民调解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

渠道，从制度层面将近年来实践探索经验上升为法

律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正

是乘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浪潮得以快速

发展并成长起来。

二、诉源治理目标下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机制创新的必要性

（一）研究思考：诉源治理的提出及目标

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

将“诉源治理”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

度。结合文件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诉源治理的目标主要为从

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5］，

实现良序善治，推动社会基层治理走深走实。

如今，诉源治理被各类改革文件不断提及、反

复强调，已然成为热词。但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解纷）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此前，国家一直在探索多元解纷以缓解办案

压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便是成果之一。但多

元解纷有其局限性，虽然能减少案件流入法院，但

不能从源头上减少案件发生。诉源治理却兼顾了

这个问题，它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

要抓前端、治未病，加强源头预防。也就是说，诉源

治理不但要运用多元解纷减少案件流入法院，而且

要在源头上预防案件发生。

多元解纷与诉源治理应当是被包含与包含的

关系，初阶与高阶的关系，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2021年9月，最高院发布《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

意见》，从文件名称可以看出，多元解纷机制是实现

诉源治理的手段之一，诉源治理是在多元解纷基础

上时间空间的升级。

（二）检视分析：当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发

展遭遇的瓶颈

当前，各地医调委工作的开展如火如荼，但参

照诉源治理的目标要求及实践情况，其不足也很明

显。在案件受理上，医调委大多是接到报告后才开

始介入，聚焦案件的事后解决，没有发挥预防的作

用。在工作指导上，各部门缺乏协同治理意识，“不

做不错”思想零星存在。在调解队伍上，调解员流

动性强，专业人才仍然稀缺，调解队伍呈老龄化趋

势，留不住青年人才。在调解程序上，缺乏统一规

范的业务流程，专家咨询启动频率不高，回避监督

规则尚未健全，调保、诉调衔接还未畅通。“诉讼中

心主义”思想普遍存在，调解作为“第一道防线”的

公众意识尚未形成，或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机

械地理解为只适合简单案件，疑难案件还应交由法

院处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正遭遇瓶

颈，有待进一步创新以适应诉源治理提出的更高要

求，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无讼社会、和谐社会的美好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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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破局：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创新

助力诉源治理目标实现

医疗纠纷是诉源治理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创新实践有利于诉源治理

工作的重点深入。从人民调解的横向维度来看，医

调委的机制创新可以为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纠纷

调解提供工作创新的参照，为后续构建综合调解中

心奠定基础，从而推进诉源治理；从医疗领域的纵

向维度来看，医调委的机制创新聚焦纠纷预防，从

源头减少案件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件，能够柔

性地及时解决，妥善处理疑难复杂纠纷，避免医患

对立，减少医疗诉讼，实现诉源治理在医疗领域的

目标追求。

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充

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意

见》，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健全完善诉调

对接工作机制，强化工作保障，推动源头预防、就地

实质化解纠纷。可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创

新发展对诉源治理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接

受诉源治理目标指导创新实践的同时，又将反作用

于诉源治理理论，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实现诉源治

理的伟大目标。

三、诉源治理目标下医疗机构

人民调解机制创新的路径

（一）坚持群众路线，多元发力促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2020年 8月的经济社会

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创新应

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凝

聚政法机关、卫生行政部门、保监、财政、民政等多

元主体力量，形成协同发力、通力配合的多元合作

共治格局。

“枫桥经验”①的精髓在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6］。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历史经验表明，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

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

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在共建共治共享多元主体治

理的同时，应当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

纠纷。医疗纠纷诉源治理归根结底是增进人民福

祉，实现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全

体人民共享创新和治理成果。

（二）紧抓源头预防，标本兼治强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提出了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社会

治理模式。其中，源头治理就是要抓住问题、矛盾、

纠纷产生的源头和根本，将其解决在萌芽、解决在

基层、解决在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之前，强调标本兼

治，重在治本［7］。可见，预防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

的位置。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不能再沿着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老路，而要多想一步，更深一层，从

个性中寻找共性，从病灶中找出症结，从“点”的个

案矛盾挖掘到“面”的风险隐患，及时总结纠纷中反

复出现的行为过错，在解决具体问题之余，及时反

馈医院，提供整改意见以避免同类难题再次发生。

做到调解一起纠纷，预防一类问题，从“被动处理”

向“源头化解”转变，实现从源头上减少案件增量。

（三）健全程序规则，依法调解强信任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8］。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机制应当具备业务规范完备衔接配套的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

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不断完善调解、仲裁、行

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序衔接、相互协调［9］。

程序正义是法治的精髓。程序能够有效制约

权力，避免权力随意行使。遵守程序有利于工作的

顺利开展，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按程序办事能够使人

信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调

解过程中，真正说服当事人的不是调解员的威望，而

恰恰是调解机制本身［10］。雷磊［11］从法理角度论证程

序之重要性提到，在现代社会中，规则系统之“正确

性”的实体标准需要通过说理获得，程序虽然无法创

造实体，却为说理提供了标准。可见，程序是通往公

平正义的基石，健全的程序规范，能够增进人民群众

的信任，避免权力寻租，保障结果正义。

（四）创新工作方法，数字赋能提质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

“数字中国”，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2023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到数

字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增“数”赋

“智”。数字技术创新为基层矛盾化解提供了线上

① 枫桥经验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

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随后，“枫

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

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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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新模式，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基层矛盾治理方

法，极大提高了基层矛盾化解效率。可见，数字化

作为新质生产力能够极大地提升治理效能，提升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解纷效率。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

务普及”“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

更多获得感”。

四、诉源治理目标下医疗机构

人民调解机制创新的几个重点问题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制定发挥了人

民调解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主渠道作用。其充分

尊重医患双方的意思自治，取消医患之间的限额协

商规制，切实保障调解过程的公平效率。在调解期

限与受理、程序与效力等诸多方面作出制度创新，

为医疗机构人民调解机制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各省市出台或修订相关法规规章。2019
年初，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医疗纠纷专业委员

会制定出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指引（试行）》，积极

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结合目前现有

文件和各地实践样本，医疗机构人民调解机制的创

新有待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关于源头治理的工作方法创新

一是主动出击。医调委在获悉重大医疗纠纷

后，指派调解员深入现场开展工作，引导纠纷进入

调解渠道。该条有利于及时化解双方对立的情绪，

促进调解解纷、源头治理，但仍然停留在被动接收

纠纷的工作方法上。实际上，医调委可以主动发现

问题，通过网格员、调解员走访社区街道，摸排情

况，主动发现纠纷，真正实现前端、中端、末端全链

条参与，筑牢医疗纠纷“防火墙”。对于重大医疗纠

纷案件，应当提供24小时调解服务，推行全年“不打

烊”，以“马上就办”为理念，及时回应群众需要［12］。

二是以案促防。医调委在调处个案后，应当及

时向医疗机构反馈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敦促整改，

尽量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借助数据处理系

统分析研判矛盾变化，为预防医疗纠纷归纳常见风

险规避要点。编写纠纷处置案例汇编，组织上门送

教、入院巡讲［12］。努力将案件调处结果转化为治理

成果，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增强社会治理预见

性、准确性、高效性，努力实现“消未起之患、治未病

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三是积极宣传。医调委应积极“为自己代

言”。通过新媒体报道、宣传教育、先进典型案例等

途径提升公众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认知度

和信任度，使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人民调解作为解

决纠纷“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在维权意识高

度膨胀的当下，医调委在调处案件和宣传教育时积

极灌输以和为贵、无讼社会的思想，为诉源治理营

造良好氛围。

四是数字办公。积极建立在线解纷平台，通过

小程序、网站搭建线上服务平台，PC端和移动端同

步运行，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解纷模式，实现资

源整合，让案件调处从“最多跑一次”变成“一次都

不用跑”［13］。

（二）强化专业建设，提高医疗纠纷调解成功率

首先，加强培训，提高调解员的专业能力。在

聘用调解员时，应注重吸纳律师、仲裁员、医生、心

理咨询师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社会专业人士和

五老人员，壮大调解员队伍，优化人员结构。高度

重视并加强医疗专业知识和调解能力的实务培训，

强化系统学习，通过邀请法官、律师、卫生行政部门

和医疗机构的资深工作人员，以及谈判学、心理学

等领域的专家开展专题培训，通过分析典型案例，

观摩业务指导，组织经验交流等形式，提高调解员

专业素质，增大案件调解成功率，防止案件重回诉

讼，避免衍生案件。

其次，优化专家咨询制度，规范调解程序。专

家咨询为厘清医疗纠纷责任、明确过错程度和责任

大小提供重要参考，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调解成

功率和覆盖率。2024年5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

《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在第三章中就纠

纷调解的流程规范作进一步细化，填补了《医疗纠纷

预防和处理条例》的未竟事项，如专家咨询的启动程

序、咨询事项、咨询意见的形式和效力等。但现实中

仍有很多问题未解决，例如专家意见能否再次申请、

若进入诉讼程序其法律效力如何、能否规定专家咨询

的受理期限、是否应当设立问责机制等。上述问题有

待明确，专家咨询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

最后，提高疑难案件处理能力，完善重大案件

研讨制度。部分医疗纠纷因事实认定难、赔偿金额

分歧大、社会影响大等原因而成为难办案件，对于

这类案件，传统认知倾向于寻求法院解决，认为通

过诉讼可以得到专业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忽视了调

解对于解决这类案件的独特力量。诉讼强调“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疑难案件无法厘清事

实明确责任时，诉讼容易陷入僵局，裁判结果分歧

较大导致衍生案件频发。与之相比，调解宽松的协

商氛围及其柔性的处理方式更有利于案件的实质

性化解。医调委应当建立重大案件研讨制度，这契

合了诉源治理的目标要求。但如何建立、怎么实

施，法律制度未予回应，期待在相关规则制定上有

更多的指导建议。医调委应当总结实践经验，参考

疑难案件裁判的工作制度，制定完善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的重大案件研讨制度，将妥善调解疑难案件作

为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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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合作，内外联动协同发展

内部联动，人民调解组织通力合作。一方面，

各地医调委之间加强交流，积极开展经验学习分享

等主题沙龙活动，学习典型案件、重大疑难案件的

调处方法或创新举措。另一方面，道路交通、劳动

争议、医疗卫生、物业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土地

承包、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纠纷多发领域的人民调解

组织，通过资源整合，推进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

服务平台，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建立矛盾纠纷多元

化调处中心，涵盖医疗纠纷在内的多种类型案件。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借助“一站式”纠纷解决服

务平台凝结的各类法律服务资源合力化解。

外部协同，提高联调水平。加强和司法部门、

行政部门、综合治理组织、社会团体的合作，如法

院、卫健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保险公司、法

学会等。加强配合，畅通程序之间的衔接，形成治

理合力，构建多元解纷大格局，为群众纠纷调和提

供一条龙便捷服务。搭建调处中心，与法院、法援

处开展合作，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援助服

务。创建“共享法庭”，实现医调委和法院深度合

作，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整合法律咨询援助、公证

服务、联合接访、劳动争议调解、专业调解等功能，

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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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people’s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medical disputes under the objective of litigation sourc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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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the mediation capacity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and people’s mediation for medical dispute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primary
channel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within the healthcare field. However，several pressing issues in practice require
immediate solutions: insufficient social influence，low mediation coverage rate，inadequate mediation procedures，
limited preventive measures，and a lack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mediators. These issues have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medical dispute mediation mechanism to fully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litigation source
governance. To this end， the people’s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medical disputes should actively pursue
innov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bjective of litigation source governance，the mechanism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 ⁃ centered approach，closely focus on the source of prevention，build professional teams，strengthen
cooperation，and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y. By constantly innovating working methods，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further advance litigation source governance，contributing to a stable and long⁃term judicial reform.

Key words：medical dispute；people’s mediation；litigation source governance；mechanis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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